







者政复〔2018〕10号                  签发：祁  芸

对新平县者竜乡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第7号建议的答复

普兴珍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给予者竜村爬角田沟泥石流水毁修复工程的建议》于2018年3月21日交乡人民政府办理，根据乡水利水土保持管理工作站调查研究和项目争取协调结果，现答复如下： 
[bookmark: _GoBack]   您在议案建议中反映：近几年因雨水过多，导致爬角田沟坍塌受损，已经有五年无法通水，干旱季节，群众灌溉用水没有保障，反映强烈。该沟涉及灌溉面积100亩，初步核算需投入修复资金3万元，望乡人民政府帮助解决为盼。
对此，乡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并认真进行了调查研究。我们认为该“建议”客观地反映了者竜村爬角田沟泥石流水毁修复工程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由于目前暂时无此项资金来源渠道，2018年无法进行立项解决，但乡人民政府会在下一步的水利工程冬春修和农田水利维修养护两方面力争资金，在有两方面的政策支持时，优先安排本项目实施。     
感谢您对水利工作的关系和支持！在今后的工作中，乡人民政府将抢抓机遇，加快水利建设步伐，为我乡水利事业的健康发展继续努力，同时也请您对我们政府的工作一如既往地给以关心、支持、帮助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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